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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社區發展工作評鑑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00年 8月 15日澎湖縣政府府社行字第 1001002349 號函發 

中華民國 102年 1月 9日澎湖縣政府府社行字第 1021200107 號函修正第 5點、第 7點、第 9點 

中華民國 103年 1月 2日澎湖縣政府府社行字第 1021210462 號函修正第 1點、第 4點、第 5點、第 10點 

 

一、依據： 

(一) 衛生福利部社區發展工作綱要。 

(二) 衛生福利部社區發展工作評鑑實施要點。 

(三) 澎湖縣社區發展工作計畫。 

二、目的：為輔導本縣社區發展協會健全組織、強化社區福利服務功能，以增進居民福

祉，藉由辦理社區評鑑工作以考核社區發展協會辦理社區發展工作之績效，從中發

掘優良社區予獎勵及表揚並期瞭解社區遭遇之困境、執行缺失，據以檢討改進，特

訂定本要點。 

三、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澎湖縣政府（社會處）。 

(二) 協辦單位：本縣各鄉（市）公所。 

四、評鑑對象及評鑑名額： 

經各鄉（市）公所推薦參與本府福利社區化方案之社區發展協會，並分為績效

組及卓越組。 

(一) 績效組：未曾獲衛生福利部（含組織改制前之內政部）評選為優等或甲等之社

區發展協會，或民國九十三年（含）前曾獲內政部社區發展工作評鑑為優等或

甲等，且經鄉(市)公所初評推展社區發展工作績效良好。各鄉(市)公所遴報參

與評鑑名額基準如下： 

以各鄉市轄內社區數除以全縣立案社區數之比例後，四捨五入。 

1. 馬公市：遴報三社區。 

2. 湖西鄉、白沙鄉：遴報二社區。 

3. 西嶼鄉、望安鄉、七美鄉：各遴報一社區。 

(二) 卓越組：自由參加，不受提報名額之限制。當年度本縣參加衛生福利部社區選

拔，如未曾獲衛生福利部卓越獎者，最近三年度以前曾獲衛生福利部評選為優

等或甲等，再次參加評選之社區發展協會。 

五、實施期程：於本縣接受衛生福利部南部組社區評鑑前一年一月一日起至八月三十一

日止。 

六、評鑑小組成員：由本府邀集本府有關業務單位代表、專家學者及社區實務工作者共

五人組成評鑑小組進行本縣社區評鑑工作事宜；另置領隊一人由本府派員擔任，工

作人員由相關業務人員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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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評鑑時程及方式： 

(一) 社區發展協為自評：參加評鑑之社區發展協會，請填寫「○○年度澎湖縣社區

發展工作評鑑表」（如附件二）及「基本資料表」（如附件三），並就「社區會

務、財務推動績效評鑑表」（如附件四）、「社區發展業務推動績效評鑑表(績效

組)」（如附件五）及「社區發展業務推動績效評鑑表(卓越組)」（如附件六）之

評鑑項目，依社區之會務、財務及推展社區發展工作績效等實際情形，覈實自

評填寫後，於每年五月十五日前，送鄉（市）公所參加初評。 

(二) 鄉（市）公所初評：鄉（市）公所依實際輔導情形及受評社區受填報之自評表

件相關資料進行初評，並於每年六月十五日前依第四點所訂評鑑標準及名額函

報本府參加複評。 

(三) 本府評鑑小組複評：由本府組成評鑑小組於每年七月三十一日前進行書面資料

審查及社區實地考評。 

(四) 決審：由評鑑小組就受評社區之簡報、書面報告（各評鑑指標）及實地考評等

資料詳加審核，於八月三十一日前召開決審會議，評定受評社區之總成績。 

八、評鑑內容： 

(一) 推展會務、財務績效，共計百分之二十（如附件四之「會務、財務推動績效評

鑑表」）。 

1. 會務（含行政管理），佔百分之十。 

2. 財務管理，佔百分之十。 

(二) 推展業務績效共計百分之八十： 

1. 績效組：須提報主題計三項(如附件一)，主題可複選，其中主題一「推動福

利社區化工作」，應至少一個以上項目，業務推動績效表如附表五。 

2. 卓越組及金銀銅質卓越組：須提報主題計四項，主題可複選，其中主題一

「推動福利社區化工作」應至少二個以上項目，及主題四「卓越特色」業

務推動之具體成果（卓越獎為近三年；銅質、銀質、金質卓越獎為近二年），

業務推動績效表如附表六。 

(三) 評鑑資料成果起訖時間：以評鑑工作前年度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

實施成效為考評基準。 

(四) 注意事項： 

各社區發展協會請先於「會務、財務推動績效評鑑表」（如附件四）及「社區發

展業務推動績效評鑑表(績效組)」（如附件五）或「社區發展業務推動績效評鑑

表(卓越組)」（如附件六），填列簡要工作成果，相關書面佐證資料請於實地考

評時，現場提供參閱。 

九、成績評選方式及獎勵：由評鑑小組之決審會議評定受評單位之成績，於  

八月三十一日前公佈受評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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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受評鑑之社區發展協會相關獎勵如下： 

1. 優等：評鑑分數達九十分以上者，取一名，發給獎牌乙座及獎 

      勵金新台幣壹拾萬元整。 

2. 甲等：評鑑分數八十分以上未達九十分者，依分數高低依序擇 

      取二名，發給獎牌乙座及獎勵金新台幣伍萬元整。 

3. 單項特色獎：推動具特色單項工作成績優良之社區發展協會（每協  

            會以一項為限），評定為單項特色獎，發給獎牌乙座 

            及獎勵金新台幣貳萬元整，名額以三個為限。 

(二) 經考評獲獎社區發展協會之理事長、總幹事由具公務員身分擔任且依公務員服

務法第十四條之三規定經服務機關許可者，其敘獎標準如下： 

1. 優等：記功一次一名，嘉獎二次一名。 

2. 甲等：嘉獎二次一名，嘉獎一次一名。 

3. 單項特色獎：嘉獎一次二名。 

(三) 另各（鄉）市公所相關業務人員輔導所轄社區發展協會獲本府評鑑成績優良者，

其相關業務人员之獎勵如下： 

1. 優等：郷（市）長、社會課長嘉獎一次，業承辦人嘉獎二次。 

2. 甲等：社會課長、業務承辦人各嘉獎一次。 

3. 上述各（鄉）市公所相關業務人員輔導所轄社區發展協會獲本府評鑑成績，

如同時獲優等及甲等者，優辦理敘獎。 

(四) 所發给獲獎社區之獎勵金應作為推動社區發展相關業務之用。 

(五) 評鑑成績優良之社區發展協會，本府將於全縣社區示範觀摩活動時公開表揚。 

十、評鑑成績優良之社區得由本府指定辦理本縣社區示範觀摩活動，以供學習；並依衛

生福利部訂頒「衛生福利部社區發展工作評鑑實施要點」規定之比例，由本府遴選

代表本縣參加衛生福利部社區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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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社區發展業務評鑑項目主題 

一、推展福利社區化工作： 

（一）辦理老人福利措施。 

（二）辦理長期照顧（日間托老、喘息服務等）服務。 

（三）辦理兒童及少年福利措施。 

（四）辦理家庭暴力/性別暴力防治社區初級預防工作。 

（五）辦理兒少及家庭社區支持服務方案。 

（六）辦理曝險少年陪伴服務方案。 

（七）辦理身心障礙者福利措施。 

（八）辦理婦女福利措施。 

（九）辦理社會救助服務措施。 

（十）辦理志願服務、高齡志工或時間銀行推動方案。 

（十一）其他。 

二、推展社區發展工作： 

（一）社區活動中心興（修）建與各項公共設施之維護及管理。 

（二）社區綠化及美化。 

（三）鄉土文化、民俗技藝維護及發揚。 

（四）辦理社區藝文活動。 

（五）推動社區守望相助。 

（六）辦理社區成長教室活動。 

（七）社區環境衛生改善及處理。 

（八）推展社區全民運動。 

（九）社區防災備災。 

（十）其他。 

三、社區創新、自發工作 

（一）營造在地共生社區。 

（二）運用跨域、數位科技、公私協力等方式辦理福利服務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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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 

 四、卓越特色 

（一）環境永續：社區對於環境景觀及環保生態的持續運作且績效卓

著。 

（二）經濟永續： 

1. 社區對於產業發展、食農（漁）教育、循環經濟、綠色經濟、共

享經濟的持續運作且績效卓著。 

2. 推動社區發展工作能結合青年族群共創社會企業及合作社等組

織，發揮地方創生的精神。 

（三）社會永續： 

1. 落實公民參與、重視弱勢族群，對於多元文化、性別、年齡等能

融入社區方案及活動中，並有具體成果。 

2. 擔任福利社區化旗艦型計畫領航社區，陪伴協力社區成長並有具

體成果。 


